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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教育局文件
尤教中〔2021〕4 号

尤溪县教育局关于印发
《尤溪县 2021 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
和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中学,尤溪职业中专学校：

现将《尤溪县 2021 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高中阶段教育

招生工作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此件主动公开）

尤溪县教育局

2021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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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 2021 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
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意见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教基〔2018〕66 号）、《福建省教

育厅关于全面落实中考中招改革进一步强化考试招生评价育人

导向的通知》（闽教基〔2021〕6 号）、《三明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三明市 2021 年初中毕业和升学考试办法的通知》（明教中〔2021〕

37 号）和《三明市 2021 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录取办法》（明教

中〔2021〕65 号）的精神，经县招委会研究，现就做好我县 2021

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领导、明确目标，确保完成 2021 年高中阶段招生

任务

为确保我县完成 2021 年高中阶段的招生任务，我局向各公

办学校下达了《尤溪县 2021 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任务责任书》。

各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认真做好今年高中阶

段招生工作，促进初中毕业生合理分流，特别要注意引导学生报

考中等职业学校，进一步优化普职比和提高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二、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组织与实施

（一）报名条件

1.具有三明市初中学籍的八年级、九年级在校生；

2.具有尤溪户籍，在外地就读的八年级、九年级在校生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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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生（含同等学力考生和往届生）。

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在校生不得报考。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

户籍就业人员的随迁子女不得在“流入”和“流出”两地同时参

加中考报名。九年级毕业升学考试和八年级地理、生物会考实行

网上统一报名，报名时间、学校确认时间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

（二）志愿填报时间和方式。九年级普通高中志愿填报、中

职学校志愿填报时间按三明市中考中招工作日程安排（附件1）执

行。志愿填报网址另行通知。

（三）考试。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继续实行初中毕业、

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试成绩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基

本依据。所有考生必须参加中考，未参加中考者一律不得毕业和

升学。

（四）考试（考查、测试）科目

省级统一命题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和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与“道

德与法治”合卷）等 10 门科目。

市级组织测试考查科目：体育与健康技能测试、英语口语、

信息技术以及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等 6 门考查科目。

县级组织考查科目：音乐、美术等 2 门考查科目。

（五）考试（考查、测试）方式与组织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生物、道德与法治、

历史和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 10 科采用全省统一命制的试卷，进

行书面闭卷笔试，由市招生办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体育与健康科目测试按照《三明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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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项目的通知》（明教中〔2020〕180

号）执行，英语口语、信息技术、音乐、美术，以及物理、化学、

生物实验操作等科目实行现场考查，由各县（市、区）中招办根

据市中招办制定的测试或考查办法及标准，制订方案并报市中招

办核准后组织实施。

（六）考试（测试）科目分值

语文、数学、英语考试各 150 分，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满分各 100 分，体育与健康 40 分。

（七）考试（考查、测试）时间安排

1.2021 年中考省级统一考试安排在 6 月 25 日～27 日举行，

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日 期 上 午 下 午

6 月 25 日

（周五）
语文（8:30—10:30） 数学（15:00—17:00）

6月 26 日

（周六）

物理（8:30—10:00）

化学（10:45—11:45）
英语（15:00—17:00）

6月 27 日

（周日）

历史（8:30—9:30）

道德与法治+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

（10:15—11:55）

（八年级）

地理（15：00—16：00）

生物（16：45—17：45）

备注：英语听力测试从 15:00 开始。

2.市、县级组织的考查科目应在 5 月 20 日之前完成。

3.2021 年我市职业院校需要参加面试录取的专业，面试时

间和面试组织等事宜，市中招办将另行发文通知。

三、中考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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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统考科目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制定

中考试卷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以及网上评卷有关工作要求。具

体的评卷工作由市局负责组织实施。

四、成绩呈现方式及补充要求

中考成绩采用学业水平考试分数与相应等级相结合的方式

呈现。

（一）按分数呈现

根据《福建省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

知》（闽教基〔2018〕66 号）和《三明市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教中〔2019〕150 号）精神，2021 年起，

中考总分满分为 800 分，其中语文、数学、英语按卷面原始分，

体育与健康按“笔试+测试”成绩，物理按卷面原始分的 90%，

化学按卷面原始分的 60%，道德与法治、历史各按卷面原始分的

50%，生物、地理各按卷面原始分的 30%呈现。物理、化学、道

德与法治、历史、生物、地理等 6 科折算后取小数点后 2 位计入

总分，总分按“四舍五入”原则取整数。

（二）按等级呈现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

生物、体育与健康等 10 门学科根据原始成绩，以全市为单位，

划定五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 A、B、C、D、E。每个学科等级

人数所占比例依次为：A 等级 15%、B 等级 30%、C 等级 35%、D

等级 15%、E 等级 5%；A、B、C、D 等级为合格，E 等级为不合格。

（三）按合格与否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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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和英语口语、信息技术、音乐、

美术等学科按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级呈现。

（四）地理、生物考试有关补充要求

1.考生无本县八年级地理、生物考试成绩数据的作如下处

理：

①去年在县外省内参加本省地理、生物考试的考生必须到原

县级中招办开具这两科成绩证明，不能出具成绩证明的按无成绩

处理。

②没有参加 2020 年我省组织的地理、生物考试的九年级考

生，必须参加今年八年级地理、生物考试，并按今年考试成绩计

分；若不参加的，按无成绩处理。

2.考生已有我省 2020 年地理、生物两学科统考成绩的不得

重新参加今年组织的会考。

五、招生录取的原则和依据

（一）基本原则

全面衡量、综合评价、关注特长、尊重志愿、择优录取。

（二）录取依据

1.考试总分。中招总分满分为800分，其中语文、数学、英

语三科按卷面原始分，体育与健康按“笔试+测试”得分，物理

按卷面原始分的90%，化学按卷面原始分的60%，道德与法治、历

史各按卷面原始分的50%，生物、地理各按卷面原始分的30%计入

中招总分。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生物、地理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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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等7科折算后取小数点后2位，所有科目累加后按“四舍五

入”原则取整数。

2.入围等级总分。入围等级总分满分为70分，以全市为单位，

根据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体育与健康

等7科原始成绩，由高到低位次划定 A、B、C、D、E 五个等级，

每个学科等级人数所占比例依次为 A 等级15%、B 等级30%、C 等

级35%、D 等级15%、E 等级5%，A 等级按10分、B 等级按8分、C

等级按6分、D 等级按4分、E 等级按2分折算，7科等级折算分累

加为等级总分。

3.考查成绩。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英语口语，信息

技术，音乐、美术等考查科目成绩。省三级及以上达标高中学校

录取的考生，各考查科目必须全部合格。

4.政策性加分或减分。符合规定条件的考生在考试总分中加

分或减分后参加普通高中录取。往届考生总分扣减35分后，参加

普通高中录取。

5.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省三级及以上达标高中学校录取的考

生，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必须达良（含良）以上。

（三）考生档案

1.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与学业学习情况评定报告单，社会考

生应由居委会（或村委会）提供有关品德方面的证明；

2.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

3.初中毕业生报考登记表；

4.可享受政策性照顾的有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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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定向生名额分配和志愿填报

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顺序按自主招生、统招生、定向生依

次进行。

（一）自主招生

1.2021自主招生计划

2.录取办法

（1）自主招生学校负责制定招生录取办法，经县、市教育

局审核同意后，向社会发布。

（2）各自主招生学校应在全省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之后组织

自主招生考试（测试），在此之前组织的考试（测试）一律无效。

（3）各自主招生学校于中考志愿填报之前，在市（县）中

招和纪检监察部门的指导监督下，划定入围考生（投档总分不低

于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自主招生考试（测试）

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其他学校的录

取；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回原学校参加其他批次志愿填报、录取。

（4）若自主招生指标未完成，则调整为统招生指标。

（二）统招生录取办法

1.确定入围考生。按各高中学校招生计划数的 1.6 倍划定物

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体育与健康等七个

学校 类型 名额 招生区域

尤溪一中 足球特长生 10 面向尤溪县（5男5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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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入围等级总分。

2.择优录取。根据各批次招生计划数，在入围人数中按考生

投档总分（含政策性加分或减分）从高到低依次择优录取。

3.招生区域。我县普通高中按户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按学

籍）招收本辖区内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其中三明北大附属实

验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可以填报户籍所在地普通高中学校，但不享

有“定向生”资格。

4.我县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

普通高中招生总数：1510人，34个班，各高中校招生计划见

下表：

招生学校 招生计划数 班级数
其中

定向生 统招生 自主招生

尤溪一中 720 16 355 355 10

尤溪五中 360 8 180 180

尤溪七中 360 8 180 180

尤溪二中 70 2 70

全县 1510 34 715 785 10

注：1.尤溪五中开设体育、音乐特长班，录取该校的统招生

或定向生根据自身特长自主报名；尤溪七中开设美术、编导特长

班，录取该校的统招生或定向生根据自身特长自主报名。特长班

实施方案由尤溪五中、尤溪七中负责制定，经县教育局审核同意

后实施。

2.从2022年开始，按照市局统一招生办法，尤溪五中、尤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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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不再安排定向生指标，计划数全部为统招生。

3.晨光中学按照市局下发指导性计划数，面向全市招生420

人，设置8个班级。

（三）定向生录取办法

1.比例分配。“定向生”比例按不低于当地优质高中学校招

生计划数 50%的精神，2021 年尤溪一中、尤溪五中和尤溪七中各

招收“定向生”355、180、180名。各初中定向生名额分配如下：

学校 文公分校 尤溪二中 尤溪三中 尤溪四中 尤溪五中 尤溪七中

人数 98/50/50 20/10/10 5/2/2 16/8/8 44/22/22 54/27/27

学校 梅仙中学 联合中学 洋中分校 汤川中学 中仙中学 台溪中学

人数 21/11/11 10/5/5 20/10/10 3/2/2 9/5/5 5/3/3

学校 坂面中学 管前中学 清溪初中 八字桥中学

人数 13/6/6 20/10/10 10/5/5 7/4/4

2.控制分值。城区初中（文公分校、尤溪五中、尤溪七中）、

农村初中“定向生”招生，在统招生最低录取分数线，分别下降

55分、70分后录取。2022年起调整为在统招生最低录取分数线分

别下降45分、60分。若“定向生”招生指标未完成，则调整为统

招生指标。

3.资格认定。享有“定向生”资格的考生必须是在报考学校

读满3年且具有报考学校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或符合教育行

政部门有关规定进行转学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文公分校、尤溪五

中和尤溪七中的考生定向录取不做限定。各校招生指标剩余时，

收回全县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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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分录取。统招生录取时，若最后一名同分，按数学成绩

从高到低顺序录取；若数学成绩仍同分，按语文成绩从高到低顺

序录取；若语文成绩仍同分，再按英语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

若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成绩均同分，则一并录取。定向生录取

时，若最后一名同分，则一并录取。

(四) 志愿填报

考生志愿分三类填报。

第一类为普通高中。

1.达标高中志愿：我县达标高中，实行“平行志愿”填报，

即：第一志愿为选报尤溪一中、尤溪五中和尤溪七中的一所学校

或有顺序的多所统招生。

2.一般（含民办）志愿：尤溪二中、晨光高级中学，考生可

填报其中一所学校统招生。

第二、三类为五年制高职志愿和中等职业学校志愿。

（五）我县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办法

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顺序按统招生、定向生进行招生录

取，分两批次进行。

第一批次：依次招收填报第一志愿的各达标校统招生和定向

生。考生录取规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即按考生的投档

分位次从高到低顺序，依次检索每一个考生填报的 A、B、C 等“平

行志愿”以确定是否录取。如果考生符合 A 栏志愿学校的录取条

件，则录取到 A 栏志愿学校；如果不符合 A 栏志愿学校的录取条

件，则随即检索其 B 栏志愿……，依次类推。

第二批次：招收填报一般（含民办）类志愿的，即尤溪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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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办高中统招生。尤溪二中录取办法，从报考尤溪二中志愿的

考生中，且投档分不低于高中录取最低线，以投档分从高分到低

分为序，在公告报名注册时间内，实际报名注册录取至指标满止，

并向社会公示。

七、中等职业学校（含五年制高职）招生录取办法

（一）中等职业学校招生

1.中等职业学校（三年制）招生对象。中等职业学校（即三

年制）招生对象为：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具有初中毕业或同

等学力及以上的企业在职员工、现役士兵、退役士兵、农村青年、

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

2.中等职业学校（三年制）录取办法。由各中等职业学校按

市教育局下达的招生专业和计划，实行自主招生，可实行注册入

学或集中录取、多次补录等灵活多样的招生方式。秋季录取注册

截止时间为11月10日。

（二）五年制高职教育招生

1.五年制高职教育招生对象。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福建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教

职成〔2017〕19 号）规定，五年制高职教育招生对象为：我市

应届初中毕业生，且需参加当年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即参加 2021

年全省统一组织的中考）。

2.一般专业最低录取控制线。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福建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教

职成〔2017〕19 号）规定，五年制高职教育最低录取控制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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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不低于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下 60 分（含报考职业院校

政策照顾分）。

3.艺术、体育等特殊专业最低录取控制线。根据《福建省教

育厅关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艺术体育等特殊专业领域招生录

取最低控制线的通知》（闽教职成〔2017〕48 号）规定，以及我

市产业需求，艺术、体育专业和装备制造类、农林牧渔类、轻工

纺织类特殊领域专业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原则上不低于本

设区市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 60%（含报考职业院

校政策照顾分）。

4.五年制高职教育录取办法。五年制高职教育录取实行平行

志愿投档，“统一集中时间、计算机网上录取”方式进行，在达

到五年制高职教育最低控制线以上且未被普通高中录取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中，依据填报志愿按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投档。方

案如下：

第一轮投档：需面试、体检院校，按考生报考的志愿专业、

学校 1:1 投档，根据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二轮投档：不需面试、体检院校，按考生报考的志愿专业、

学校 1:1 投档，根据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征求志愿投档：经第一轮和第二轮录取后，有剩余招生计划

再实施网上征求补报志愿、补录取投档。根据考生补报志愿的学

校、专业，按1:1投档，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投档对象为未

被第一轮和第二轮录取的初中应届毕业考生。五年制高职教育录

取截止时间为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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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尤溪职业中专学校招生

今年下达各校应完成尤溪职业中专学校招生任务 564 人，各

校具体任务如下：

学校名称 文公分校 尤溪二中 尤溪三中 尤溪四中 尤溪五中 尤溪七中

招生任务 156 31 7 26 70 86

学校名称 梅仙中学 联合中学 洋中分校 汤川中学 中仙中学 台溪中学

招生任务 33 16 32 5 15 8

学校名称 坂面中学 管前中学 清溪初中 八字桥中学 晨光中学 合计

招生任务 20 32 16 11 0 564

（四）志愿填报

1.第一类为普通高中志愿。设七栏志愿，考生可按户籍填报

所在地达标高中1—4所（志愿栏后请根据意愿勾选是否同意调

剂），同时可填报所在地一般高中和面向全市招生的民办高中1

—3所。

2.第二类为五年制高职志愿。可填报20个专业学校志愿。

3.第三类为中等职业学校志愿。可填报10个专业学校志愿。

全市普通高中、五年制高职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报名、志

愿填报和招生录取在同一平台进行。所有志愿安排在同一时间填

报，普通高中录取结束后，再组织职业院校录取。志愿填报时间

安排在中考成绩发布之后，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系统关闭后，不

再安排补报。考生的用户名、密码及填报的志愿属于个人信息，

志愿填报要充分尊重考生个人意愿，学校、教师不得代替考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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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和填报志愿。若相关信息被恶意修改，考生可以通过“志

愿填报”平台上的“申诉栏目”提出申诉，市中招办将协助考生

恢复信息，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八、照顾性政策

（一）军人、消防救援人员、人民警察子女

1.烈士子女，因公牺牲的军人、消防救援人员、民警子女，

加分分值为 20 分。

2.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

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

女；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

人的子女，加分分值为 20 分。

3.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解放

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驻边远艰苦地区在职消

防救援人员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一级

至四级因公伤残的消防救援人员、民警的子女；平时荣获二等功

或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一级、

二级公安英模的子女，加分分值为 15 分。

4.前款规定范围之外的现役军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考

生，2021 年—2025 年加分分值为 5 分。2026 年起调整为“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不再享受照顾性加分政策。

上述加分对象以省教育厅联合相关部门下发的名单为准。

（二）获设区市（含）以上表彰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或其子

女考生，加分分值为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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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考生和台湾省籍考生（含

台湾户籍考生），加分分值为 3 分。

（四）2021 年起，取消除宁化县治平乡、永安市青水乡的

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调整为只有宁化县治平乡、永安市青水乡的

少数民族考生享受加分〔初中阶段须在宁化县治平乡、永安市青

水乡具有 3 年完整户籍，且在户籍所在县（市、区）学校具有 3

学年完整学籍，并有连续 3 学年的实际就读经历〕，加分分值为

5 分。2026 年起，少数民族考生不再享受照顾性加分政策。

（五）2021 年—2025 年，农村户口独生女、二女结扎户子

女，残疾独生子女考生加分分值为 3 分。2026 年起，此类考生

不再享受照顾性加分政策。

（六）各类照顾加分不能累加，仅取最高的一项。享受加分

照顾政策的考生，须填写《注意录取登记表》，名单和照顾项目

经相关部门（单位）审核后由考生所在学校公示一周，接受师生、

群众和社会监督。各县（市、区）不得增加其他照顾政策和分值。

九、保障措施

（一）强化招生统筹。建立健全由相关领导牵头，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招生和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参加的高中阶段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管理普通高中和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积极引

导考生报考具有国家、省级重点专业的高、中职学校就读，跨县

域生源统一纳入生源地招生人数统计，确保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

招生数大体相当。

（二）严控招生计划。各普通高中（含民办高中）须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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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市教育局下达的招生计划，同一校区招生计划不得超过 1000

人、班生额不超过 50 人。2021 年公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划定方法为：根据全市参加中考考生数的 65%比例划

定，以最后一名入围考生的投档分作为全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

制线。民办普通高中在招生计划未满的情况下，经市中招办同意

后，最多可降低 50 分（含）录取。各普通高中（含民办高中）

不得招收录取低于最低控制分数线下的考生。经县级教育主管行

政部门同意并报市教育局审定后，艺术、体育等特长生最低录取

控制线可适当降低。

（三）规范招生行为。全面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公民

办学校报名、招生录取统一纳入三明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

理系统进行，各县（市、区）和高中学校应按统一批准的招生计

划、范围、标准和方式同步招生，严禁违规争抢生源、“掐尖”

招生、跨区域招生、超计划招生和提前招生。市高中阶段学校招

生考试管理系统统一录取名单是普通高中学生学籍接续的唯一

依据，对未经市教育局中招管理部门确定招收的学生一律不得发

起或审核通过学籍接续。

（四）严肃招生纪律。各校不得重复录取已被公、民办普通

高中学校网上录取的学生，已被普通高中学校（含省达标高中中

外高中课程实验班及民办高中）录取但未按规定时间到录取学校

注册的学生，视为自愿放弃普通高中学校录取资格，不能参加其

他普通高中学校的录取，允许根据个人意愿报读中职（含五年制

高职）学校。学生未到校报到入学的，学校不得为其注册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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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将其纳入在校生统计。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会同纪检监察部

门加强对学校招生工作的监管，增强招生工作的透明度，坚持政

策公开、计划公开、录取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开，接受社会和

群众监督，及时纠正和查处违规违纪行为。要畅通举报渠道，认

真核实群众的信访投诉，严肃查处违规招生行为，并及时通报、

告知社会。

（五）加大监督力度。要增强招生工作的透明度，坚持政策

公开、计划公开、录取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开、收费标准公开，

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开展招生工作检查，

主动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学校招生工作的监管，要及时纠正

和查处违规违纪行为。要畅通举报渠道，认真核实群众的信访投

诉，严肃查处违规招生及乱收费行为，并及时通报、告知社会。

本文件由尤溪县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1.2021 年尤溪县中考中招工作日程安排表

2.尤溪县2021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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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三明市中考中招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主 办 部 门 备 注

4月份 中考标准化考场建设、英语听力室建设 各考区\考点

4.29-5.7

中考考点的设置：1、各考区通过网络上报

考点设置名单，要求上传盖章后的扫描件。

2、市招办委托迅飞公司进行考点设置。

各县（市、区）

中考中招机构

6月 13-18 日
召开 2021 年三明市中考考务工作培训会

（视频会议）
市招生办

6月25日─27日 中考
市中招办；县

（市、区）中招

办

7月上旬 发布文考成绩 市中招办

7月10-17日 九年级考生填报志愿。
市中招办；各县

（市、区）中招

办

7月中下旬
普高切线招生，向市中招办报送

“普高录取新生名册”信息。

市中招办；县

(市、区)中招办

7月中下旬 五年专录取、中专录取
市中招办、各职

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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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尤溪县 2021 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詹焕生

副组长：黄世昌 林先新 阮荣臻 林运泽 陈敏健 吴思廉

成 员：陈衍庄 邱荣梁 池 鹏 姜忠宪 吴善祥 詹德海

抄 送：市教育局，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办、县人大

教科文卫委、县政协社会事业委、县监察局。

尤溪县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31 日印发


